
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57 

放运动以及那些为反对种族隔离和为建立没有种族歧

视的民主社会而斗争的各民族解放运动；

(C) 增加向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

提供的援助，以便加强它们的经济力量和不依赖南非

的能力；

9. 呼吁所有国家的政府和所有组织断绝那些可

能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一切学术、文化、科学和

体育关系，断绝同那些赞同或奉行种族隔离的个人、

机构和其他组织的关系，并呼吁进一步加强同反对种

族隔离的个人、机构和其他组织的联系；

10. 重申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是合法的斗争，

其目的是为了彻底铲除种族主义和建立没有种族歧视

的民主社会，在那样的社会里，全体人民不论其种

族、肤色或信念如何，都能享有人权和基本 自 由；

11. 对那些为反对种族隔离和为了根据q世界人

权宜言尸的原则建立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而斗争

的组织和个人泉示赞扬和胄援，

1984 年 1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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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/ 73. 海洋法

大会，

回．其关于“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”的 1982

年 12 月 3 日第 37/66 号决议和 1983 年 12 月 14 日第

38/59A 号决议，

注意到《联合国海洋公约沪“得到 日益增多的压 倒

性支持，这可见千除其他外，＂公约¥结束签字时有一

百五十九个国家签字和十四个国家批准的事实，

严重关切破坏＂公约｝及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

有关决议103的任何企图，

认识到如（公约）序言部分第三段所指出的，海洋

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，有必要作为一

个整体来加以审议，

IOZ＜第三次联合国海汀法会议正式记浓》，卷十七，（联合国

出版物，出售品编号, E.84/ V. 3), A/CONF.62/122 号文件。
103 间上， A/CONF.62/121 号义件，附什－··0

深僖有必要维护＂公约”及与其一起通过的有关决

议的完整性，避免有违背其目标和宗旨而对其规定选

择性地加以适用的任何行动，

注意到各国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，日益需要资料、

咨询和援助，以便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充分受益于

“公约“建立的全面法律制度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

1983 年 7 月 28 日 的第 1983/48 号决议中也认识到这

一点，

又注意到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庭筹备委

员会决定千 1985 年 3 月 11 日至 4 月 4 日在金斯敦举

行其下一届常会，并于 1985 年在由其决定的日内瓦、

金斯敦或纽约举行夏季会议， IO`

又注意到经第 38/59A 号决议核准，按照秘书长

的报告1“千1984 年在 1984-1989 年中期计划1“第二十

五章所列关于海洋事务的主要方案下进行的种种活

动，

回顺大会核准筹备委员会的费用 由联合国经常预

算支付，

特别注意到秘书长应大会第 38/59A 号决议第 8

段的要求所提出的报告， 107

1. 回顺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H作为对维持世界各

国人民的和平、正义和进步事业的一项重要贡献而具

有重大历史意义；

2. 满意地注意到有大量国家在＂公约》上签字并

有许多国家向秘书长交存了批准书；

3. 霎求尚未签署和批准的国家考虑尽早签署和

批准（公约》，使利用海洋及其资源的新的法律制度切

实生效；

4. 戛求各国维护（公约＂及与其一起通过的有关

决议的完整性，

IO｀见 A/39/647 和 Corr. 1, 第 130 段。

105A/38/570 和 Corr. 1 和 Add. I 和Add. 1 /Corr. 1 。

106(大会正式记求，第 三十七届会议，补编第 6A 号），

<A/37 / 6 / Add. 1 ）， 附件二。

'01A/39/647 和 Corr. I 和 Add. 1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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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呼吁各国避免采取破坏“公约》或挫败其目标

和宗旨的任何行动；

6. 赞扬秘书长 1984-1989 年中期计划第二十五

章下关于海洋法的中心方案的有效执行；

7. 进一步赞扬秘书长应大会第 38/59A 号决议

提出的报告， 1“并请秘书长继续进行其中概要列出的

活动，特别注意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

备委员会的工作，其中包括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

决议二1“的执行，

8. 被准筹备委员会 1985 年的会议 日程； 104

9. 请秘书长继续协助各国执行＂公约》、对 ＂公

约）规定的新的法律制度发展出一种协调而一致的态

度、并协助它们为从＂公约＂充分受益而在国家、分区

域和区域级别作出种种努力，同时请联合国体系内各

机构和机关提供合作，对这些努力给予协助；

10. 溃秘书长就＂公约凶的种种发展和本决议的

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；

11. 决定将提为“海洋法”的项目列入第四十届

会议的临时议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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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/74. 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

合作会议

大会，

重申其 1977 年 12 月 8 日第 32/50 号决议的各项

原则和规定，

回顺其此后通过的 1978 年 11 月 2 日第 33/ 4 号

决议， 1979 年 11 月 29 日第 34/63 号决议、 1980 年

12 月 5 日第 35/112 号决议、 1981 年 12 月 9 日第36/

78 号决议、 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/167 号决议和

1983 年 12 月 14 日第 38/60 号决议，

注意到正如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

议筹备委员会给大会的报告108所述，与该会议有关的

迫切问题均已在筹备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上圆满解决，

注意到筹备委员会再次强调必须为会议作好充分

准备，并一致同意必须在闭会期间进行政府间的磋商

与接触，

井注意到筹备委员会已同意从第六届会议开始进

行正式的和官方的闭会期间政府间工作，

还注意到筹备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国际知名专家

小组会议，以便为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的

主要问题提供咨询意见，

]. 核可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

筹备委员会第五届会议报告中所载的各项建议和决

定； 108

2. 褒示赞赏筹备委员会主席和会议秘书长根据

大会第 38/60 号决议第 2 段所做出的努力；

3 请筹备委员会主席和会议秘书长根据委员会

第五届会议以前所成功地采用过的做法，按需要继续

进行非正式的个别协商和集体协商，以便协助委员会

加速进行会议所必需的程序性和实质性筹备工作；

4. 赞赏地注意到会议筹备工作的进展；请会议

秘书长继续进行秘书长向筹备委员会第五届会议提出

的报告中所列述的筹备工作， 109

5. 决定筹备委员会千 1985 年 10 月 21 日 至 11

月 1 日在维也纳举行第六届会议，以便审议，除其他

事项外，进行正式的和官方的闭会期间政府间工作的

办法和开始编写会议最后文件的工作，并且审议国际

知名专家小组的职责范围及其组成情况；

6. 决定千 1986 年 11 月 10 日至 28 日 在日内瓦

举行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；

7. 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

其他有关组织确保它们参与拟写的会议参考文件，其

中包括各区域专家小组会议的报告，简明而全面，并且

特别切合会议的宗旨、目的和目标1 文件中应提出具

l"《人会正式记求， 第 三 十九届会议，补编第 47.[“

(A/ 39/ 47) 。

109A/CONF.108/ PC/l 1 和l Add.1。




